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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KDR-2023-0020002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龙政办发〔2023〕20 号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龙口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

市级代存代管办法的通知

各镇（街、区）政府(办事处、管委)、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

单位：

《龙口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办法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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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口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
代存代管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管理，确保村级土地

资金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，切实维护村级集体和群众利益，根据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龙口市村集体组织财务资金管理制度》（龙

办字〔2011〕30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村级土地收入资金管理的意

见》（龙纪发〔2011〕41 号）、《关于实行村级资金“双印鉴”

管理的通知》（龙农经字〔2015〕4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龙口市行政区域内有村级土地出让

收入结余并实行村级财务委托代理的村。

第二章 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应遵循的原则

第三条 村级自愿原则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是否实行市级代

存代管由村级自主决定，实行自愿原则，不强制进行。

第四条 民主决策原则。在村级自愿的基础上，由村级召开“两

委”联席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，履行民主程序。

第五条 镇级审核同意原则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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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代管，在村级自愿和履行民主决策程序后，须经镇（街、区）

政府（办事处、管委）研究同意。

第六条 总额控制原则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

管的额度，由市财政局根据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情况，实行总量

控制，不得突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标准。

第七条 随用随取原则。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

管后，村级可以根据资金使用情况随用随取，保证村级土地收入

资金的自主使用权。

第三章 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应履行的手续

第八条 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需由村民委

员会书面申请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所在镇（街、区）政府

（办事处、管委）批准，市财政局同意。

第九条 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后的村级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实行

市级代存代管，统一由镇（街、区）财政所（局）负责办理。由市

财政局指定国有企业“龙口市城乡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”与镇（街、

区）财政所（局）签订借款协议并办理资金存取手续。

第四章 村级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期限及利率

第十条 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期限由代管

方与镇（街、 区）财政所（局）签订代管协议进行约定。村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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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需使用的，可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，随时偿还。

第十一条 村级土地收入资金实行市级代存代管利率按人

民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加 1%年利率确定，按季付息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自 2023 年 11 月 23

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22 日。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3 日印发


